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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59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8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或借款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或借款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不超过 20,420.00万元的募集资金向

控股子公司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阳海天”）提供借款用于实施

募投项目，使用人民币不超过 25,380.00万元的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资阳海天

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阳海天”）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使用人民

币 1,732.5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夹江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夹江海天”）

增资以及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8,567.50万元的借款的组合方式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人”）对

该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现就相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83号）同意注册，并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801,000 手

（ 8,010,000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01,000,000.00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7,586,839.63 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 793,413,160.37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6年 2月 11日全部到账，经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6年 2月 11日出具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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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验资报告》

（XYZH/2026CDAA3B0011）。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简阳海天数智化供水及综合效能提升工程 22,049.70 20,420.00

2
资阳市供水基础设施韧性升级与数智化建设项

目
27,425.55 25,380.00

3 夹江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扩建项目 11,010.39 10,3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24,000.00 24,000.00

合计 84,485.64 80,100.00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增资及借款的基本情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简阳

海天、资阳海天提供借款，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夹江海天增资及提供借款：

1、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20,420.00万元向控股子公司简阳海天提供借

款，用于实施简阳海天数智化供水及综合效能提升工程，因简阳海天日常生产经

营由公司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资阳海天主导并对简阳海天形成实际控制，其他自然

人股东作为少数股东对简阳海天经营不具备实际控制权，考虑其现有资金情况，

简阳海天少数股东不同比例提供借款，公司已与简阳海天对借款金额、借款利率

确定方式、借款期限、违约责任和协议生效条件等条款进行商议沟通。

2、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25,38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资阳海天提供借

款，用于实施资阳市供水基础设施韧性升级与数智化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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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 1,732.5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夹江海天增资，使用募

集资金不超过 8,567.50万元向夹江海天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夹江县城市生活污水

处理厂扩建项目。

公司可根据募投项目进度安排及资金需求，一次或分次逐步向各子公司提供

借款。上述借款期限与本次可转债存续期保持一致，借款利率按海天股份实际向

对应子公司提供借款时，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告的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与届时海天股份、对应子公司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中孰高确定。公司可根

据各子公司的资金状况要求其归还借款，其亦可根据募投项目实施情况提前还款

或到期续借。公司提供的借款将存放于各子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专

项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全权负责上述提供借款事项相关手续办理及后续管

理工作。

四、本次增资及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简阳海天

1、公司名称：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2081777935382P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余斌

5、成立时间：2005年 8月 16日

6、注册资本：1800万人民币

7、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海井路 449号

8、经营范围：生产、供应自来水；自来水管道设计、安装、维修；销售供

水设备、自来水管道零部件；供水相关业务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间接持股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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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4%，简阳海天其余股东为自然人股东，相关自然人股东与公司及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10、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2026年一季度

（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日/2025年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388,327,656.25 370,103,214.13

净资产 220,725,776.92 220,231,993.98

营业收入 18,208,763.91 93,830,980.34

净利润 493,782.94 16,662,951.71

（二）资阳海天

1、公司名称：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2000756627903Y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伍刚

5、成立时间：2004年 1月 4日

6、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7、注册地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一段 230号

8、经营范围：自来水生产、供应、排水、管道安装、污水处理、水表测试；

水暖器材、水暖管道配件、机械配件、五金、日杂（除烟花爆竹）。（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公司直接持股比例为 100%

10、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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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2026年一季度

（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日/2025年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1,207,581,198.31 1,262,626,446.90

净资产 451,462,339.94 452,053,752.84

营业收入 61,866,893.35 323,593,631.25

净利润 -591,412.90 57,317,171.66

（三）夹江海天

1、公司名称：夹江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26MAEAE51B8E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陈仕

5、成立时间：2025年 2月 20日

6、注册资本：2,750万人民币

7、注册地址：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漹城街道城东社区华兴路 223号 1层 16

号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建设工程施工；水利工程建

设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市政设施管理；环保咨询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

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气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公司直接持股比例为 99%，通过全资子公司四川龙元建设有

限公司间接持股比例为 1%。

10、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6

单位：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2026年一季度

（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日/2025年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36,370,533.98 24,255,623.40

净资产 9,971,170.15 9,871,173.11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96 -28,826.89

五、本次增资及借款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及提供借款，是基于推进募投项

目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和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

司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可控。

鉴于本次借款中公司将向简阳海天、资阳海天及夹江海天收取公允的借款利

息，前述事项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借款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借款将存放于各子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并将严格按照公司、

各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进行有效监管。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七、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及独董专门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独立董事

2026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或借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

资并提供借款，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符合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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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一致同意本次使用募

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及提供借款事项。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或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理层

全权负责上述提供借款事项相关手续办理及后续管理工作。

八、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或借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保荐人对公司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或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30日


